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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15558《燃气用埋地聚乙烯(PE)管道系统》的第3部分。GB/T15558已经发布了

以下部分: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管材;
———第3部分:管件;
———第4部分:阀门;
———第5部分:系统适用性。
本文件代替 GB/T15558.2—2005《燃气用埋地聚乙烯(PE)管道系统 第2部分:管件》,与

GB/T15558.2—2005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增加了最大工作压力不大于1.0MPa、工作温度在-20℃~40℃的要求(见第1章);

b) 更改了公称外径范围(见第1章,GB/T15558.2—2005的第1章);

c) 更改了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GB/T15558.2—2005的第3章);

d) 更改了符号,增加了缩略语(见3.2,GB/T15558.2—2005的第4章);

e) 增加了PE100-RC材料及管件的相关要求(见第4章);

f) 删除了添加剂的相关要求(见GB/T15558.2—2005的5.2);

g) 删除了材料熔接性要求(见GB/T15558.2—2005的5.6);

h) 更改了金属部件要求(见4.2.2,GB/T15558.2—2005的5.7.2);

i) 更改了弹性密封件要求(见4.2.3,GB/T15558.2—2005的5.7.3);

j) 更改了回用料/回收料要求(见4.3,GB/T15558.2—2005的5.3);

k) 更改了管件颜色要求(见6.2,GB/T15558.2—2005的6.1);

l) 增加了承压能力、鞍形旁通开孔、鞍形设计时需考虑不圆度,以及防止插口失圆的支架的相关

要求(见6.3.1);

m)增加了管件插口端可带防止端口失圆的临时支架(见6.5.1);

n) 增加了管件插口端和承口端dn710mm、dn800mm的相关尺寸要求(见6.5.2.2和6.5.3.2);

o) 删除了管件插口端尺寸的平均外径等级A要求(见GB/T15558.2—2005的7.2.1);

p) 增加了电熔承口端平均内径要求;删除了电流调节状态下,电熔承口端插入深度要求(见

6.5.3.2,GB/T15558.2—2005的7.2.2);

q) 增加了电熔管件的其他尺寸要求(见6.5.3.5);

r) 更改了电熔鞍形管件的相关距离要求(见6.5.4,GB/T15558.2—2005的7.3.3);

s) 增加了法兰连接类管件的尺寸要求(见6.5.5);

t) 更改了静液压强度(20℃,100h)试验参数(见6.6,GB/T15558.2—2005的8.2);

u) 增加了电熔鞍形管件的熔接强度、应变硬化试验、灰分、炭黑含量、炭黑分散/颜料分散要求(见

6.6、6.7);

v) 更改了氧化诱导时间参数(见6.7,GB/T15558.2—2005的第9章);

w) 增加了系统适用性要求(见6.8);

x) 更改了性能要求的相关试验方法要求(见第7章,见GB/T15558.2—2005的第10章);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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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更改了管件分组(见8.2,见GB/T15558.2—2005的11.3.3);

z) 增加了检验项目列表(见8.4.1);

aa) 增加了控制点检验(见8.5);

ab) 更改了型式检验要求(见8.6,见GB/T15558.2—2005的11.3.5);

ac) 增加了混配料、压力等级、流量标签要求(见9.2);

ad) 增加了可追溯码、条形码识别(见9.2);

ae) 更改了包装、运输、贮存要求(见第11章,GB/T15558.2—2005的第14章);

af) 增加了附录D“电熔鞍形管件熔接强度试验方法”。
本文件修改采用ISO4437-3:2014《燃气用塑料管道系统 聚乙烯(PE) 第3部分:管件》。
本文件与ISO4437-3:2014相比,在结构上有较多调整。两个文件之间的结构编号变化对照一览

表见附录A。
本文件与ISO4437-3:2014相比,存在较多技术差异,在所涉及的条款的外侧页边空白位置用垂直

单线(︱)进行了标示,这些技术差异及其原因一览表见附录B。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改动:
———为与现有标准协调,将标准名称改为《燃气用埋地聚乙烯(PE)管道系统 第3部分:管件》;
———为便于标准的理解与使用,删除了不符合我国国情的注,更改或增加了部分注;
———删除了ISO4437-3:2014的附录E。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塑料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8)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亚大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港华辉信工程塑料(中山)有限公司、宁波宇华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新大塑料管件有限公司、宁波恒元精工管阀科技有限公司、吉林市松江塑料管道设备有

限责任公司、宝路七星管业有限公司、南塑建材塑胶制品(深圳)有限公司、北京工商大学、北京市燃气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浙江中财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金牛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西安塑龙熔接设备有限公司、郑州华润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中燃燃气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志伟、刘刚、陈建强、王立君、童津金、王皓蓉、徐红越、王百提、项爱民、白丽萍、

王文笔、郑伟、蔡育、赵锋、贾峰晓、杨莎白、李瑜。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95年首次发布为GB/T15558.2—1995,2005年第一次修订;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标准号调整为GB/T15558.3。

Ⅳ

GB/T15558.3—2023



引  言

  GB/T15558《燃气用埋地聚乙烯(PE)管道系统》是为了规范燃气用埋地聚乙烯(PE)管道系统的

材料、管材、管件、阀门以及系统适用性要求而制定。在本次制修订过程中,GB/T15558.1—2023和

GB/T15558.5—2023为首次制定,GB/T15558.2—2023、GB/T15558.3—2023及 GB/T15558.4—

2023分别代替了GB/T15558.1—2015、GB/T15558.2—2005及GB/T15558.3—2008。

GB/T15558《燃气用埋地聚乙烯(PE)管道系统》结合我国聚乙烯管道产品生产应用实际起草,拟
由总则、管材、管件、阀门和系统适用性五个部分组成。

———第1部分:总则。目的在于确立适用于燃气用埋地聚乙烯(PE)管道系统的术语、定义、符号和

缩略语、材料、试验方法和检验报告要求。
———第2部分:管材。目的在于确立适用于燃气用埋地聚乙烯(PE)管材的术语、定义、符号和缩略

语、材料、产品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和包装、运输、贮存。
———第3部分:管件。目的在于确立适用于燃气用埋地聚乙烯(PE)管件的术语、定义、符号和缩略

语、材料、产品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技术文件和包装、运输、贮存。
———第4部分:阀门。目的在于确立适用于燃气用埋地聚乙烯(PE)阀门的术语、定义、符号和缩略

语、材料、产品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技术文件和包装、运输、贮存。
———第5部分:系统适用性。目的在于确立适用于燃气用埋地聚乙烯(PE)管道系统的系统适用性

的术语、定义、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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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用埋地聚乙烯(PE)管道系统
第3部分:管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燃气用埋地聚乙烯(PE)管件(以下简称“管件”)的材料、产品分类、规格尺寸及偏差、
物理力学性能、检验规则、标志、技术文件和包装、运输、贮存要求,描述了相应试验方法。

本文件与GB/T15558的其他部分一起适用于工作温度在-20℃~40℃,最大工作压力(MOP)
不大于1.0MPa的燃气用埋地聚乙烯管道系统。

本文件适用于PE100级和PE80级混配料制造的公称外径为16mm~800mm的燃气用埋地聚

乙烯管件。
本文件不适用于热熔承插连接类管件。
注1:在输送人工煤气和液化石油气时,需考虑燃气中存在的其他组分(如芳香烃、冷凝液)在一定浓度下对管件性

能的不利影响。

注2:管道系统的最大工作压力与工作温度和材料耐快速裂纹扩展(RCP)临界压力有关,见GB/T15558.1—2023
附录C。参考工作温度为20℃。

注3:相关方有责任根据特定应用需求,结合相关法规、标准和规范要求,恰当选用GB/T15558(所有部分)规定的

产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2828.1—2012,ISO2859-1:1999,IDT)

GB/T2918 塑料 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GB/T2918—2018,ISO291:2008,MOD)

GB/T3682.1 塑料 热塑性塑料熔体质量流动速率(MFR)和熔体体积流动速率(MVR)的测定

 第1部分:标准方法(GB/T3682.1—2018,ISO1133-1:2011,MOD)

GB/T6111 流 体 输 送 用 热 塑 性 塑 料 管 道 系 统 耐 内 压 性 能 的 测 定(GB/T6111—2018,

ISO1167-1:2006、ISO1167-2:2006、ISO1167-3:2007、ISO1167-4:2007,NEQ)

GB/T8806 塑料管道系统 塑料部件 尺寸的测定(GB/T8806—2008,ISO3126:2005,IDT)

GB/T9345.1 塑料 灰分的测定 第1部分:通用方法(GB/T9345.1—2008,ISO3451-1:

1997,IDT)

GB/T13021 聚烯烃管材和管件 炭黑含量的测定 煅烧和热解法(GB/T13021—2023,

ISO6964:2019,IDT)

GB/T15558.1—2023 燃气用埋地聚乙烯(PE)管道系统 第1部分:总则(ISO4437-1:2014,

MOD)

GB/T15558.2—2023 燃气用埋地聚乙烯(PE)管道系统 第2部分:管材(ISO4437-2:2014,

MO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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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15558.4—2023 燃气用埋地聚乙烯(PE)管道系统 第4部分:阀门(ISO4437-4:2022,
MOD)

GB/T15558.5—2023 燃气用埋地聚乙烯(PE)管道系统 第5部分:系统适用性(ISO4437-5:
2014,MOD)

GB/T18251 聚烯烃管材、管件和混配料中颜料或炭黑分散度的测定(GB/T18251—2019,
ISO18553:2002,MOD)

GB/T19278 热塑性塑料管材、管件与阀门通用术语及其定义

GB/T19466.6 塑料 差示扫描量热法(DSC) 第6部分:氧化诱导时间(等温OIT)和氧化诱导

温度(动态OIT)的测定(GB/T19466.6—2009,ISO11357-6:2008,MOD)
GB/T19712 塑料管材和管件 聚乙烯(PE)鞍形旁通 抗冲击试验方法(GB/T19712—

2005,ISO13957:1997,IDT)
GB/T19806 塑 料 管 材 和 管 件 聚 乙 烯 电 熔 组 件 的 挤 压 剥 离 试 验(GB/T19806—2005,

ISO13955:1997,IDT)
GB/T19807 塑料管材和管件 聚乙烯管材和电熔管件组合试件的制备(GB/T19807—2005,

ISO11413:1996,MOD)
GB/T19808 塑料管材和管件 公称外径大于或等于90mm的聚乙烯电熔组件的拉伸剥离试验

(GB/T19808—2005,ISO13954:1997,IDT)
GB/T19810 聚乙烯(PE)管材和管件 热熔对接接头拉伸强度和破坏形式的测定(GB/T19810—

2005,ISO13953:2001,IDT)
GB/T20674.4 塑料管材和管件 聚乙烯系统熔接设备 第4部分:可追溯编码(GB/T20674.4—

2020,ISO12176-4:2003,MOD)
GB/T23658 弹性体密封圈 输送气体燃料和烃类液体的管道和配件用密封圈的材料要求

(GB/T23658—2009,ISO16010:2005,MOD)
GB/T26255 燃气用聚乙烯(PE)管道系统的钢塑转换管件(GB/T26255—2022,ISO17885:

2015,NEQ)
GB/T40919 管道系统用聚乙烯材料 与慢速裂纹增长相关的应变硬化模量的测定(GB/T40919—

2021,ISO18488:2015,IDT)
ISO12176-5 塑料管材和管件 聚乙烯系统熔接设备 第5部分:聚乙烯管道系统的部件二维码

编码 和 数 据 转 换 格 式 (Plasticspipesandfittings—Equipmentforfusionjointingpolyethylene
systems—Part5:Two-dimensionaldatacodingofcomponentsanddataexchangeformatforPEpiping
systems)

ISO13950 塑料管材和管件 电熔接头的自动识别系统(Plasticspipesandfittings—Automatic
recognitionsystemsforelectrofusionjoints)

ISO21751 塑料管材和管件 电熔组件剥离试验 样条弯曲试验(Plasticspipesandfittings—
Decohesiontestofelectrofusionassemblies—Strip-bendtest)

3 术语、定义、符号和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GB/T15558.1—2023、GB/T1927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公称外径 nominaloutsidediameter
dn

管材、管件或阀门插口端外径的名义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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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管件、阀门的公称外径指与管件、阀门相配合使用的管材的公称外径。

[来源:GB/T19278—2018,2.3.8,有修改]

3.1.2
电熔承口管件 electrofusionsocketfitting
具有一个或多个内壁集成了加热元件的承口,将电能转换成热能从而与管材、管件或阀门插口端熔

接的聚乙烯管件。

3.1.3
电熔鞍形管件 electrofusionsaddlefitting
具有鞍形几何特征及一个或多个集成加热元件,将电能转化成热能从而在管材外壁实现熔接的聚

乙烯管件。
注1:电熔鞍形管件一般包括鞍形旁通、鞍形修补、鞍形直通。

注2:鞍形直通一般指不具备辅助开孔分支端,通常需要辅助切削工具在连接的主管材上钻孔的电熔鞍形管件。

3.1.4
鞍形旁通 tappingtee
具有辅助开孔分支端及一个内装切透主管材壁厚的组合切刀的电熔鞍形管件。
注1:在安装后切刀仍留在鞍形体内。常用于带压作业。

注2:鞍形旁通又称为鞍形三通,焊接时一般从辅助开孔分支的顶部加载,或利用抱卡等将鞍座环绕紧固在主管材

表面上。

3.1.5
带插口端管件 spigotendfitting
带有插口端的管件。
注:插口端公称外径等于相应配合使用的管材公称外径dn。

3.1.6
电熔承口端的不圆度 out-of-roundnessofelectrofusionsocket
从承口口部平面到距承口口部距离为L21(设计插入段长度)的平面之间测量得到的承口不圆度。

3.1.7
电压调节 voltageregulation
在电熔管件的熔接过程中,通过电压参数控制能量供给的方式。

3.1.8
主体壁厚 wallthicknessofthemainbody
E
管件或阀门单独承受管道内压引起的全部应力的任一点的壁厚。

3.2 符号和缩略语

GB/T15558.1—2023界定的符号和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4 材料

4.1 聚乙烯混配料

4.1.1 一般要求

生产管件应使用PE100级或PE80级聚乙烯混配料,聚乙烯混配料应符合GB/T15558.1—2023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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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聚乙烯混配料分级和命名

PE100、PE100-RC和PE80混配料分级和命名应符合GB/T15558.1—2023要求。

4.2 非聚乙烯部件材料

4.2.1 一般要求

管件中非聚乙烯部件材料不应对所输送燃气及聚乙烯材料性能产生负面影响或引发产品开裂,并
且应满足管道系统的总体要求。

管件的设计应符合相关情况下部件的系统适用性。用于制造管件的非聚乙烯材料(包括金属部件和

弹性密封件)应与管道系统中其他部件一样耐内、外部环境,在同等条件下至少与符合GB/T15558.2—

2023的管材具有相同预期使用寿命,内、外部环境包括输送燃气的种类、温度、运行压力等。

4.2.2 金属部件

管件金属部件材料在管道使用过程中对塑料管道材料不应造成降解或老化,所有易腐蚀部分应充

分防护。
当管件中使用不同金属材料并且可能与水分接触时,应采取措施防止电化学腐蚀。

4.2.3 弹性密封件

弹性密封件材料应符合GB/T23658要求。当在-20℃~-15℃应用时,该温度下的压缩永久变

形应符合GB/T23658中-15℃条件下的相关要求。
注:弹性密封件材料一般为丁腈橡胶(NBR),或采用EN682规定的G类型弹性体材料。

4.2.4 其他材料

若使用油脂或润滑剂,不应渗至熔接区,不应对管件材料性能产生负面影响。

4.3 回用料/回收料

生产管件不应使用回用料、回收料。

5 产品分类

5.1 管件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熔接连接类管件;
———法兰连接类管件;
———钢塑转换管件。

5.2 熔接连接类管件分为电熔管件、热熔对接管件。
注:热熔对接管件指仅带插口端的管件,其插口端适用于热熔对接和电熔连接。

5.3 电熔管件分为电熔承口管件、电熔鞍形管件。

6 要求

6.1 外观

管件内外表面应清洁、平滑,不应有气泡、明显的划伤、凹陷、杂质、颜色不均等缺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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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颜色

管件的颜色应为黑色(PE100、PE100-RC和PE80)、橙色(PE100和PE100-RC)或黄色(PE80)。

6.3 管件设计

6.3.1 一般要求

管件的承压能力由制造商按聚乙烯混配料的 MRS等级、设计的SDR值和总体使用(设计)系数计

算得出,并标识其 MOP值。
管件的设计应保证管件与管材(或其他部件)装配时,电阻线圈和/或密封件不移位。
鞍形旁通可给出开孔装置的上、下端限位装置,或按制造商说明采用其他方式(如限位行程)给出开

孔装置操作程序。
鞍形旁通宜不借用专用工具进行开孔,且开孔时具有防止燃气泄漏的功能。
鞍形的设计需考虑已敷设管材的不圆度,以达到焊接要求。
若在储存和运输过程中使用了防止插口端失圆的支架,在下一步操作前,应按制造商的说明拆除

支架。

6.3.2 多方式连接的管件

若设计的电熔管件中同时具有一个或多个插口端,或者管件存在插口端同时具有电熔承口端,应分

别符合本文件相关要求。
注:该类管件通常用端口的公称外径标称命名,如某一管件具有两个dn315电熔承口端和一个dn110插口端,称

之为315/110电熔三通。

6.3.3 工厂预制接头的外观

预制接头的内外表面不应有熔融物溢出,管件制造商声明可接受的或用作熔接标志的溢出物除外。
注:预制接头为工厂预制或装配的管件。

当根据制造商的使用说明对管件进行连接时,任何熔体的溢出都不应引起电熔管件电阻线圈的移

动而导致短路,连接管材或插口端的内表面不应产生过度变形或褶皱。

6.4 电熔管件的电阻性能

接线柱的表面应光洁,以便接触电阻尽量小。电熔管件宜根据工作时的电压、电流及电源特性设置

相应的电气保护措施。对于电压大于25V的情况,在按管件和设备制造商的说明进行装配熔接时,应
确保人无法直接接触到带电部分。

在23℃下,电熔管件的电阻标称值由制造商给出,电阻应小于或等于标称值×1.1+0.1Ω,大于或

等于标称值×0.9。
注1:+0.1Ω是考虑到测量时可能存在接触电阻。

注2:电熔管件典型接线端的尺寸和示意图见附录C。接线端接线柱的类型有类型A和类型B,熔接时需考虑焊机

插头与接线柱类型和尺寸的匹配性,否则会影响管件的熔接性能。

6.5 规格尺寸

6.5.1 一般要求

管件的规格按承口、插口或鞍形的公称外径表征,其公称外径、SDR指与管件匹配安装的管材的公

称外径和SDR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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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件插口端可配有防止端口失圆的临时支架。

6.5.2 管件插口端规格和尺寸

6.5.2.1 管件插口端示意图

管件插口端示意图见图1。

标引序号说明:

D1 ———插口端的平均外径,在距离端口不大于L12(插口端的管状长度)、平行于该端口平面的任一截面处测量;

D2 ———管件的通径,不包括焊接形成的卷边(若有);

E ———主体壁厚,即在管件主体上任一点测量的壁厚;

E1 ———在距离插入端口不超过L11(插口端的回切长度)处任一点测量的熔接面的壁厚,并且应与相同SDR管材的

壁厚及公差相同;

L11———插口端的回切长度,即热熔对接或重新熔接所必需的插口端初始深度;

L12———插口端的管状长度,即插口端的初始长度。

图1 管件插口端示意图

6.5.2.2 插口端尺寸

管件插口端尺寸应符合表1要求。
插口端的回切长度L11适用于电熔连接和热熔对接,插口端的回切长度L11应符合表1要求;插口

端的回切长度L11允许通过熔接一段壁厚等于E1 的管段来实现。
插口端的管状长度L12应符合表1要求,满足以下操作(或组合操作)的连接要求:
———对接熔接时使用夹具的要求;
———与电熔管件装配长度的要求,满足电熔管件组装及刮削长度的要求。
注:管件插口端的SDR值指与管件匹配安装的管材的SDR值表征。

表1 管件插口端尺寸及公差

单位为毫米

公称外径

dn

插口端的平均外径

D1

不圆度
通径

D2

回切长度

L11
a

插口端的管状长度

L12
b

≥ ≤ ≤ ≥ ≥ ≥

16 16.0 16.3 0.3 9 25 41

20 20.0 20.3 0.3 13 25 41

25 25.0 25.3 0.4 18 25 41

32 32.0 32.3 0.5 25 25 44

40 40.0 40.4 0.6 31 25 49

50 50.0 50.4 0.8 39 25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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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管件插口端尺寸及公差 (续)

单位为毫米

公称外径

dn

插口端的平均外径

D1

不圆度
通径

D2

回切长度

L11
a

插口端的管状长度

L12
b

≥ ≤ ≤ ≥ ≥ ≥

63 63.0 63.4 0.9 49 25 63

75 75.0 75.5 1.2 59 25 70

90 90.0 90.6 1.4 71 28 79

110 110.0 110.7 1.7 87 32 82

125 125.0 125.8 1.9 99 35 87

140 140.0 140.9 2.1 111 38 92

160 160.0 161.0 2.4 127 42 98

180 180.0 181.1 2.7 143 46 105

200 200.0 201.2 3.0 159 50 112

225 225.0 226.4 3.4 179 55 120

250 250.0 251.5 3.8 199 60 129

280 280.0 281.7 4.2 223 75 139

315 315.0 316.9 4.8 251 75 150

355 355.0 357.2 5.4 283 75 164

400 400.0 402.4 6.0 319 75 179

450 450.0 452.7 6.8 359 100 195

500 500.0 503.0 7.5 399 100 212

560 560.0 563.4 8.4 447 100 235

630 630.0 633.8 9.5 503 100 255

710 710.0 714.3 10.6 567 125 280

800 800.0 804.8 12.0 639 125 280

  a 插口端的回切长度并不是每个插口端均有,部分管件的最小管状长度与回切长度相同,可由制造商标称或间

接测量。
b 在工厂内预制或组合装配时,插口端可采用更短的管状长度。

6.5.2.3 插口端壁厚

插口端任一点壁厚E1 应不小于GB/T15558.2—2023中规定的相同SDR管材的公称壁厚。当用

于热熔对接时,其公差应符合GB/T15558.2—2023要求。
允许在距入口端不大于(0.01D1+1)mm的轴向长度范围内有壁厚缩减(如倒角)。

6.5.2.4 管件主体壁厚

管件主体壁厚E 应不小于GB/T15558.2—2023中规定的相同SDR管材的公称壁厚e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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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应力集中,管件主体壁厚的变化应是渐变的。

6.5.2.5 其他尺寸

制造商应在技术文件中说明与包装、应用等有关的其他特性尺寸,如总体尺寸和安装尺寸。

6.5.3 管件电熔承口端的规格和尺寸

6.5.3.1 管件电熔承口端示意图

管件电熔承口端示意图见图2。

标引序号说明:

D2 ———管件的最小通径;

D3 ———距口部端面L23+0.5L22处测量的熔融区的平均内径;

L21———管材或管件插口端允许的插入深度(电压调节型);

L22———承口内部的熔接区长度;

L23———管件口部端面与熔接区开始处之间的距离。

图2 电熔承口端示意图

6.5.3.2 电熔承口端尺寸和长度

电熔承口端相关尺寸应符合表2要求。
在有限位挡块的情况下,允许的插入深度L21为端口到限位挡块的距离,在没有限位挡块的情况

下,允许的插入深度L21不大于电熔管件总长的一半。
管件承口口部非加热长度L23应不小于5mm。
管件承口熔接区中间的平均内径D3 应不小于dn。制造商应声明D3 的最大、最小允许值,并按

GB/T15558.5—2023确定其系统适用性。
管件承口端最小通径D2 应不小于管件承口端公称外径与2en 的差值,即D2≥dn-2en。
若管件具有不同公称外径的承口端,每个承口端均应符合相应公称外径要求。

表2 电熔承口端尺寸

单位为毫米

公称外径dn

平均内径D3
a 允许的插入深度(电压调节型)L21

b 熔接区长度L22

≤ ≥ ≤ ≥

16 16.6 25 41 10

20 20.6 25 41 10

25 25.6 25 41 10

32 32.9 25 4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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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电熔承口端尺寸 (续)

单位为毫米

公称外径dn

平均内径D3
a 允许的插入深度(电压调节型)L21

b 熔接区长度L22

≤ ≥ ≤ ≥

40 41.0 25 49 10

50 51.1 28 55 10

63 64.1 31 63 11

75 76.3 35 70 12

90 91.5 40 79 13

110 111.6 53 82 15

125 126.7 58 87 16

140 141.7 62 92 18

160 162.1 68 98 20

180 182.1 74 105 21

200 202.1 80 112 23

225 227.6 88 120 26

250 252.6 95 129 33

280 282.9 104 139 35

315 318.3 115 150 39

355 — 127 164 42

400 — 140 179 47

450 — 155 195 51

500 — 170 212 56

560 — 188 235 61

630 — 209 255 67

710 — 220 280 74

800 — 230 300 82

  注1:L22为熔接区长度,设计者根据承压能力,电阻、熔接参数设计适宜长度,以满足本文件的要求。

注2:制造商一般会说明图2中D3 和L21的最大及最小允许值以便确定是否影响装夹及连接装配。

  a 当管件承口端公称外径≥355mm时,最大平均内径由供需双方商定。
b 特殊情况下,L21可由用户与制造商协商一致后延长,这种情况下,该管件与符合表1的最小管状长度的管件可

能不匹配。

6.5.3.3 不同 MRS电熔承口管件的壁厚设计

当管件电熔承口端和配用的管材由相同MRS等级的聚乙烯制造时,从距管件端口2L21/3(见图2)
处开始,管件主体任一点的壁厚E 应不小于相应管材的公称壁厚en。

若制造管件用聚乙烯的 MRS等级与管材的不同,管件主体壁厚E 与管材壁厚en 的关系应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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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要求。
为了避免应力集中,管件主体壁厚的变化应是渐变的。

表3 管件壁厚与管材壁厚之间的关系

材料

管材 管件
管件主体壁厚E 与en 之间的关系

PE80 PE100或PE100-RC E≥0.8en

PE100或PE100-RC PE80 E≥1.25en

6.5.3.4 电熔承口端的不圆度

出厂时,电熔承口端任一截面内径不圆度应不大于0.015dn。

6.5.3.5 其他尺寸

制造商应在技术文件中说明与包装、应用等有关的其他特性尺寸,如总体尺寸和安装尺寸。
对于电熔套筒管件无内部止动块(限位挡块)或可移除挡环的情况下,管件的几何尺寸应能让管材

可贯穿管件。

6.5.4 电熔鞍形管件的尺寸

电熔鞍形管件的示意图见图3。
电熔鞍形管件的支管端口应为插口端或电熔承口端(鞍形修补除外)。插口端应符合6.5.2要

求,电熔承口端应符合6.5.3要求。
制造商应在技术文件中给出管件的总体特征尺寸,包括鞍形的高度(h)和支管轴线至主管顶部的

距离(h2)、支管的轴线至主管轴线的距离(h1),见图3。

标引序号说明:

h ———鞍形的高度,即主管顶部到鞍形旁通顶部的距离;

h1———支管轴线至主管轴线的距离;

h2———支管轴线至主管顶部的距离;

L41———电熔鞍形旁通支管的宽度,即主管轴线到支管端口的距离。

图3 电熔鞍形旁通示意图

6.5.5 聚乙烯法兰连接类管件的尺寸

聚乙烯法兰连接类管件示意图见图4。
聚乙烯法兰连接类管件尺寸应符合表4要求。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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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乙烯法兰连接类管件的法兰台厚度E3 应不小于其插口端公称壁厚的1.1倍,见表4。
注1:聚乙烯法兰连接类管件的聚乙烯法兰台厚度取决于所选用的材料及公称压力等级。

注2:聚乙烯法兰连接类管件柄(颈)部是渐变的。

标引序号说明:

1 ———聚乙烯法兰连接类管件;

2 ———金属法兰盘;

D4 ———聚乙烯法兰连接类管件头部的平均外径;

D5 ———法兰连接管件柄(颈)部的外径;

dn ———公称外径;

E2 ———金属法兰盘的厚度;

E3 ———聚乙烯法兰台厚度;

L51———插口端的管状长度。

图4 聚乙烯法兰连接类管件示意图

表4 聚乙烯法兰连接类管件的尺寸

单位为毫米

公称外径dn

聚乙烯法兰连接

类管件头部的平

均外径D4

法兰连接管

件柄(颈)

部的外径D5

金属法兰盘的厚度E2 聚乙烯法兰台厚度E3

PN10 PN16 SDR11 SDR17a
插口端的管

状长度L51

≥ ≥ ≥ ≥ ≥ ≥ ≥

16 40 22 14 14 3.3 — 41

20 45 27 14 14 3.3 — 41

25 58 33 16 16 3.3 — 41

32 68 40 16 16 3.3 3.3 44

40 78 50 18 18 4.1 3.3 49

50 88 61 18 18 5.1 3.3 55

63 102 75 20 20 6.4 4.2 63

75 122 89 20 20 7.5 5.0 70

90 138 105 20 20 9.1 6.0 79

110 158 125 22 22 11.0 7.3 82

125 158 132 22 22 12.6 8.2 87

140 188 155 22 22 14.0 9.2 92

160 212 175 24 24 16.1 10.5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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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聚乙烯法兰连接类管件的尺寸 (续)

单位为毫米

公称外径dn

聚乙烯法兰连接

类管件头部的平

均外径D4

法兰连接管

件柄(颈)

部的外径D5

金属法兰盘的厚度E2 聚乙烯法兰台厚度E3

PN10 PN16 SDR11 SDR17a
插口端的管

状长度L51

≥ ≥ ≥ ≥ ≥ ≥ ≥

180 212 183 24 24 18.1 11.8 105

200 268 232 24 26 20.1 13.1 112

225 268 235 24 26 22.6 14.8 120

250 320 285 26 29 25.0 16.3 129

280 320 291 26 29 28.0 18.3 139

315 370 335 26 32 31.5 20.6 150

355 430 373 30 35 35.5 23.3 164

400 482 427 32 38 40.1 26.1 179

450 585 514 38 46 45.0 29.4 195

500 585 530 38 46 50.1 32.7 212

560 685 615 42 55 56.1 36.6 235

630 685 642 50 63 63.1 41.2 255

710 800 737 50 63 71.0 46.4 280

800 905 840 56 74 79.9 52.2 280

  注:金属法兰盘的其他尺寸见GB/T9124.1。

  a 也适用于SDR17.6系列。

6.5.6 钢塑转换管件

6.5.6.1 一般要求

钢塑转换管件的尺寸和性能应符合GB/T26255要求。

PE端与其他部件连接时,不应采用螺纹连接。
钢塑转换管件的设计应避免对其组合件的性能产生负面影响。

6.5.6.2 带聚乙烯插口端的钢塑转换

聚乙烯插口端应符合6.5.2要求。

6.5.6.3 带聚乙烯电熔承口端的钢塑转换

聚乙烯电熔承口端应符合6.5.3要求。

6.6 力学性能

管件力学性能应符合表5要求。

21

GB/T15558.3—2023



表5 力学性能

序号 项目 要求 试验参数 试验方法

1
静液压强度

(20℃,100h)
无破坏,无渗漏

试验温度

试验时间

环应力b:

PE80
PE100和PE100-RC

20℃
≥100h

10.0MPa
12.0MPa

7.5

2
静液压强度

(80℃,165h)
无破坏,无渗漏a

试验温度

试验时间

环应力b:

PE80
PE100和PE100-RC

80℃
≥165h

4.5MPa
5.4MPa

7.5

3
静液压强度

(80℃,1000h)
无破坏,无渗漏

试验温度

试验时间

环应力b:

PE80
PE100和PE100-RC

80℃
≥1000h

4.0MPa
5.0MPa

7.5

4 电熔管件承口端的熔接强度c,d
脆性破坏所占

百分比≤33.3%
试验温度 23℃ 7.6

5
带插口端管件-对接熔接拉伸

试验破坏形式的测定e

试验到破坏:
韧性:通过

脆性:未通过

试验温度 23℃ 7.7

6 电熔鞍形管件的熔接强度d

脆性破坏f:

Ld≤50%和Ad≤
25%

试验温度 23℃ 7.8

7 鞍形旁通的冲击强度 无破坏,无渗漏

试验温度

重锤质量

下落高度

0℃
2500g
2000mm

7.9

8 压力降g

不小于制造商标

称的气体流量

m3/h

试验介质

试验压力

压力降:

dn≤63mm
dn>63mm

空气

2.5×10-3 MPa

5×10-5 MPa
1×10-5 MPa

7.10

PE100-RC管件附加性能要求

9 应变硬化试验(SHT) <GP>≥50MPa
试验温度

试样厚度

80℃
0.3mm

7.11

  a 若出现脆性破坏,均视为不合格;若在165h前发生韧性破坏,则按表6依次选择较低的环应力重新试验。如

仍不通过视为不合格。
b 根据管件对应的管材SDR值计算试验压力值。
c 当用于大口径管件试验时,可采用机械加工方式减少试样壁厚,每个部件的剩余壁厚应不小于15mm。
d 或按ISO21751进行样条弯曲试验。仲裁时应按本表序号4和序号6项试验。
e 仅适用于dn≥90mm且en≥6mm。
f 应不出现焊接面脆性贯通破坏;若使用样条弯曲试验,Ld≤50%。
g 制造商应在技术文件中给出气体流量标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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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静液压强度(80℃)试验———环应力/最小破坏时间关系

材料等级
环应力

MPa

破坏时间

h
材料等级

环应力

MPa

破坏时间

h

PE80级

4.5 ≥165

4.4 ≥233

4.3 ≥331

4.2 ≥474

4.1 ≥685

4.0 ≥1000

PE100级

5.4 ≥165

5.3 ≥256

5.2 ≥399

5.1 ≥629

5.0 ≥1000

— —

6.7 物理性能

管件物理性能应符合表7要求。
注:混配料及其制品与非混配料及其制品的部分性能差异研究见GB/T15558.2—2023的附录F。

表7 物理性能

序号 项目 要求 试验参数 试验方法

1
熔体质量流动速率(MFR)

变化率
≤20%

试验温度

负荷质量

190℃
5kg

7.12

2 氧化诱导时间 ≥20min 试验温度 210℃ 7.13

3 灰分
黑色管件 ≤0.10%(质量分数)

橙色、黄色管件 ≤0.60%(质量分数)
试验温度 850℃ 7.14

4 炭黑含量a 2.0%~2.5%(质量分数) — — 7.15

5 炭黑分散/颜料分散b
尺寸等级:≤3级

表观等级:A1、A2、A3或B
— — 7.16

  a 仅适用于黑色管件。
b 炭黑分散仅适用于黑色管件,颜料分散仅适用于橙色、黄色管件。

6.8 系统适用性

符合本文件的管件之间相互连接或与符合GB/T15558.2—2023、GB/T15558.4—2023的管材、阀
门连接时,制造商应按GB/T15558.5—2023提供系统适用性证明文件。

7 试验方法

7.1 一般要求

7.1.1 应在管件生产至少24h后取样。

7.1.2 管件应单独或与管材装配成组合件后测试,或作为多个管件与管材连接形成的组合件(装配体)
的一部分进行试验。试验用的管材应符合GB/T15558.2—2023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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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除非另有规定,制备好的试样应按GB/T2918规定,在温度为(23±2)℃条件下状态调节,调节

时间不少于24h,并在此温度下进行试验。

7.2 外观和颜色

目测。

7.3 电阻偏差测量

使用电阻仪对管件电阻进行测量,电阻仪工作特性应满足表8要求。

表8 电阻仪工作特性

范围

Ω

分辨力

mΩ
精度

0~1 1 读数的2.5%

0~10 10 读数的2.5%

0~100 100 读数的2.5%

7.4 尺寸测量

按GB/T8806的规定测量。
若管件插口端配有临时支架,在拆除支架1h后进行尺寸测量。
注:在证明间接测量与最终测量数据有明显相关性的前提下,在生产阶段或成型后较短的时间(48h)内进行间接测

量。如有争议,以最终测量数据为最终判断依据。

7.5 静液压强度

按GB/T6111试验。试验条件按表5中规定进行,试样的内外的介质均为水(水—水类型),采用

A型接头。按公式(1)计算试验压力:

p=
2σ

SDR-1
…………………………(1)

  式中:

p ———试验压力,单位为兆帕(MPa);

σ ———环应力,单位为兆帕(MPa);

SDR———管件标准尺寸比。

7.6 电熔承口管件的熔接强度

电熔管件承口端的熔接强度按GB/T19808(dn≥90mm)或GB/T19806(16mm≤dn≤225mm)
规定进行。

对于公称外径在90mm~225mm范围内的电熔管件承口端,仲裁时按GB/T19808进行。

7.7 带插口端管件—对接熔接拉伸试验破坏形式的测定

按GB/T19810试验。

7.8 电熔鞍形管件的熔接强度

按附录D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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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鞍形旁通的冲击强度

按GB/T19712试验,试样数量为1个。

7.10 压力降

按附录E试验。

7.11 应变硬化试验(SHT)

按GB/T40919试验。样品应包含整个管件壁厚。当用于dn≤63mm时,样品宜包含管件整个圆

周部分。样品应表面刮削后粉碎,粉碎料中不应存在其他异物,然后按GB/T40919规定压塑制备试

样。试验数量为5个。

7.12 熔体质量流动速率(MFR)变化率

按GB/T3682.1试验。
熔体质量流动速率(MFR)变化率按公式(2)计算:

δ2=
MFR2-MFR1

MFR1
×100% …………………………(2)

  式中:
δ2 ———熔体质量流动速率变化率;
MFR2———产品熔体质量流动速率测试值,单位为克每十分(g/10min);
MFR1———混配料熔体质量流动速率测试值,单位为克每十分(g/10min)。

7.13 氧化诱导时间

按GB/T19466.6试验。制样时,应分别从管件内、外表面切取试样,然后将原始表面朝上进行试

验。试样数量为3个(其中内表面1个,外表面1个,第3个试样任意选取),试验结果取最小值。

7.14 灰分

按GB/T9345.1,采用直接煅烧法试验。

7.15 炭黑含量

按GB/T13021试验。仲裁时采用管式电热炉法。

7.16 炭黑分散/颜料分散

按GB/T18251,采用切片法试验。

8 检验规则

8.1 检验分类

检验分为定型检验、出厂检验、控制点检验和型式检验。

8.2 组批和分组

8.2.1 组批

同一混配料、同一设备和工艺连续生产的同一规格管件作为一批,dn<75mm规格的管件每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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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20000件,75mm≤dn<250mm规格的管件每批不大于5000件,250mm≤dn<710mm规格的

管件每批不大于3000件,710mm≤dn 规格的管件每批不大于500件。如果生产7d仍不足上述数

量,则以7d产量为一批。
一个管件存在不同端部尺寸情况下,如变径、异径三通等产品,以较大口径表征的管件规格进行组

批和试验。
产品以批为单位进行检验和验收。

8.2.2 分组

按表9对管件尺寸进行分组。

表9 尺寸分组

单位为毫米

组别 1 2 3 4

公称外径dn dn<75 75≤dn<250 250≤dn<710 dn≥710

8.3 定型检验

制造商生产的每个品种管件均应按尺寸组进行定型检验。当材料、结构或工艺发生重大改变应重

新进行定型检验。检验项目应符合表10规定。

8.4 出厂检验

8.4.1 出厂检验项目应符合表10规定。

表10 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 定型检验 出厂检验 控制点检验 型式检验 要求 试验方法

外观 √ √ ○ √ 6.1 7.2

颜色 √ √ ○ √ 6.2 7.2

电阻偏差 √ √ ○ √ 6.4 7.3

规格尺寸 √ √ ○ √ 6.5 7.4

静液压试验(20℃,100h) √ ○ ○ √ 6.6 7.5

静液压试验(80℃,165h) √ √ ○ ○ 6.6 7.5

静液压试验(80℃,1000h) √ ○ ○ √ 6.6 7.5

电熔管件承口端的熔接强度a √ ○ ○ √ 6.6 7.6

带插口端管件-对接熔接拉伸试验

破坏形式的测定b
√ ○ ○ √ 6.6 7.7

电熔鞍形管件的熔接强度c √ ○ ○ √ 6.6 7.8

鞍形旁通的冲击强度d √ ○ ○ √ 6.6 7.9

压力降d √ ○ ○ ○ 6.6 7.10

应变硬化试验(SHT)e √ ○ ○ √ 6.6 7.11

熔体质量流动速率(MFR)变化率 √ √ ○ √ 6.7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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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检验项目 (续)

检验项目 定型检验 出厂检验 控制点检验 型式检验 要求 试验方法

氧化诱导时间 √ √ ○ √ 6.7 7.13

灰分 √ ○ √ √ 6.7 7.14

炭黑含量 √ ○ √ √ 6.7 7.15

炭黑分数/颜料分散 √ ○ √ √ 6.7 7.16

  注:“○”为非检验项目,“√”为检验项目。

  a 仅用于电熔管件承口端检验。
b 仅用于管件插口端检验。
c 仅用于电熔鞍形管件检验。
d 仅用于鞍形旁通检验。
e 仅适用于PE100-RC材料制成的管件。

8.4.2 外观、颜色和尺寸检验按GB/T2828.1规定采用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方案,取一般检验水平I,接
收质量限AQL2.5,抽样方案见表11。

表11 抽样方案

单位为件

批量 N 样本量n 接收数Ac 拒收数Re

≤15
16~25
26~90
91~150
151~280
281~500
501~1200
1201~3200

2
3
5
8
13
20
32
50

0
0
0
0
1
1
2
3

1
1
1
1
2
2
3
4

8.4.3 电熔管件应逐个进行电阻检验。

8.4.4 在外观、颜色、电阻偏差和尺寸检验合格的产品中抽取试样,进行静液压强度(80℃,165h)、氧
化诱导时间和熔体质量流动速率(MFR)变化率检验。其中静液压强度(80℃,165h)的试样数量为

1个;氧化诱导时间的试样从内表面取样,试样数量为1个。

8.5 控制点检验

8.5.1 在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按表9规定的每个尺寸组选取任一规格进行控制点检验,两次控制点

检验间隔应不超过3个月。

8.5.2 控制点检验项目应符合表10规定。

8.6 型式检验

8.6.1 使用相同混配料、具有相同结构的(主体)管件,按表9尺寸分组,在每个尺寸组选取任一规格进

行试验,每次型式检验的规格在每个尺寸组内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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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 型式检验项目应符合表10规定。
8.6.3 按8.4.2规定对外观、颜色和尺寸进行检验。在检验合格的样品中抽取试样,进行表10中规定

的其他型式检验项目。
8.6.4 一般情况下,两次型式检验间隔应不超过3年。若有以下情况之一,应进行型式试验:

a) 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变动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b) 产品停产1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c)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试验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8.7 判定规则

外观、颜色和尺寸按表11判定。其他要求有一项或多项不合格时,随机抽取两组样品进行不合格

项的复验,如仍有不合格项,则判定为不合格批。
出厂检验按8.4.3进行时,若出现不合格品,应剔除后进行后续检验。

9 标志

9.1 一般要求

9.1.1 管件应有永久、清晰的标志,标志不应诱发管件裂纹或其他形式的破坏。
9.1.2 若采用打印的标志,颜色应区别于管件的颜色。
9.1.3 标志和标签内容在目视情况下清晰可辨。

注:除按制造商规定或由其认可之外,在安装和使用过程中对部件进行涂刷、刮擦,覆盖或使用清洁剂等造成的标

志不清晰,制造商不承担相关责任。

9.1.4 标志内容不应位于管件插口端的管状长度范围内。

9.2 管件的标志内容

标志应至少包括表12所列内容。

表12 标志内容

项目 标志

制造商或商标 名称或符号

内部流体a “燃气”或“GAS”

公称外径/标准尺寸比 例如:dn110/SDR11

材料的分级和命名 PE100、PE100-RC或PE80

混配料牌号a

生产批号a

生产时间(日期,代码)b 例如:用数字或代码表示的年和月

本文件号a GB/T15558.3

SDR熔接范围(仅用于电熔管件)a 例如:SDR11~SDR26

MOPa 例如:0.8MPa

气体流量a,c

  a 这些信息可打印在标签上,标签可附在管件上或者每个包装袋上,标签应保证在施工时完整清晰。
b 以数字或代码表示,提供生产日期(年和月)追溯性,若采用追溯码,可追溯性条码/二维码应符合GB/T20674.4

或ISO12176-5要求;如果制造商在不同地点生产,还应标明生产地点。
c 仅适用于电熔鞍形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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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熔接系统识别

电熔管件应具备熔接参数可识别性,如数字识别、机电识别或自调节系统识别,在熔接过程中用于

识别熔接参数。
用于熔接的条形码识别时,条形码标签应粘贴在管件上并应被适当保护以免污损。
条形码识别应符合ISO13950要求。

10 技术文件

管件制造商应确保其包含所有相关必要数据以证明与本文件的一致性。技术文件应包括所有型式

检验的结果并与已公开发布的技术手册相统一。需要时,它还应包括必要的质量可追溯信息。
制造商的技术文件应至少包含以下信息:

a) 适用条件(管材和管件温度限制,SDR值和不圆度);

b) 尺寸;

c) 以代码或数字表示的生产日期说明;

d) 安装规程;

e) 熔接设备的要求;

f) 熔接规程(熔接参数范围);

g) 对于鞍形管件:
———安装方式(是否使用夹具以及任何必要的附加装置);
———为保证组合件性能是否需要将环绕抱卡留在原位;
———气体流量。

适用时,技术文件还应包含制造商符合相关质量体系认证的相关文件。
组件试样需考虑制造公差、装配公差和管件应用的环境变化。

11 包装、运输及贮存

11.1 包装

管件应有包装,包装过程不应对管件产生负面影响。管件宜单独包装以防止损坏和污染。一般情

况下,每个包装箱内应装有相同品种和规格的管件。
包装应至少带有一个标签,标明制造商的名称、零(部)件的类型、规格尺寸和数量,以及任何特殊贮

存要求。

11.2 运输

管件运输时,应按箱逐层码放整齐,固定牢靠。在运输过程中不应受到抛摔、剧烈的撞击、暴晒及油

污和化学品污染。

11.3 贮存

管件应贮存在远离热源及化学品污染的库房内,库房应通风良好,防止阳光直接照射。
管件应成箱存放在货架上或叠放在平整地面上;当成箱叠放时,高度不宜超过1.5m。在使用

前,不应拆除密封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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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本文件与ISO4437-3:2014结构编号对照一览表

  表A.1给出了本文件与ISO4437-3:2014结构编号对照一览表。

表A.1 本文件与ISO4437-3:2014结构编号对照情况

本文件结构编号 ISO4437-3:2014结构编号

1 1

2 2

3 —

3.1 3

3.2 —

4 —

4.1 —

4.1.1 4.1

4.1.2 —

4.2 4.2

4.3 4.1

5 1

6 —

6.1 5.1

6.2 5.2

6.3 5.3~5.4

6.4 5.5

6.5 —

6.5.1 —

6.5.2 6.4

6.5.3 6.2

6.5.4 6.3

6.5.5 —

6.5.6 6.6

6.6 7.2

6.7 8

6.8 9

7 —

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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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本文件与ISO4437-3:2014结构编号对照情况 (续)

本文件结构编号 ISO4437-3:2014结构编号

7.2 6.1、6.2

7.3 —

7.4 7.1

7.5~7.10 表4

7.11 —

7.12~7.13 —

7.14~7.16 —

8 —

9 11

10 10

11 12

附录A —

附录B —

附录C 附录B

附录D —

附录E —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 3.2.2、3.4~3.5、3.7、6.5、7.3~7.4、附录A、附录C~附录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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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本文件与ISO4437-3:2014技术差异及其原因

  表B.1给出了本文件与ISO4437-3:2014技术差异及其原因的一览表。

表B.1 本文件与ISO4437-3:2014技术差异及其原因

本文件结构编号 技术差异 原因

1

增加了工作温度在-20℃~40℃,最大工作压力 MOP不大

于1.0MPa

明确产品温度、压力范围,以适应

我国国情

增加了材料为PE100级和PE80级及管件公称外径的规定
考 虑 到 我 国 产 品 标 准 的 编 排 要

求,使应用范围说明更加明确

将产品分类调整至第5章 以适应我国国情

增加了本文件不适用于热熔承插连接类管件 以适应我国国情

3
更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用GB/T15558.1—2023、GB/T19278替

换了ISO4437-1:2014
以符合我国国情

3.1
增加了“公称外径”“主体壁厚”定义 以符合我国国情

删除了“承插管件”“机械管件”“电流调节” 本文件不涉及

3.2 增加了“符号和缩略语” 以符合我国产品标准的编写规定

4.1
更改了聚乙烯混配料的规范性引用文件,用GB/T15558.1—

2023替换了ISO4437-1:2014
以符合我国国情

4.1.1 更改了聚乙烯混配料要求 以符合实际情况及我国国情

4.1.2 增加了分级和命名
强调管材应使用混配料,明确混配

料的分级和命名

4.2.3

更改了弹性密封件相关要求 以符合我国国情

更改了弹性密封件的规范性引用文件,用GB/T23658替换

了ISO16010
以符合我国国情

4.3 更改了回用料要求
要求 更 为 严 格,表 述 更 为 具 体 明

确。以适应我国国情

5 更改了产品分类 以符合我国国情

5、6 增加了PE100-RC管件相关要求 以符合我国国情

6.3.1
增加了承压能力、鞍形旁通开孔、鞍形设计时需考虑不圆

度,以及防止插口失圆的支架
增加可操作性,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6.3.2 增加了多方式连接的管件要求 以符合我国国情

6.5.1 增加了管件规格表述形式、防止端口失圆的临时支架 以符合我国国情

6.5.2、6.5.3
增加了插口管件插口端和电熔承口端尺寸(dn710、dn800)及

相关要求
以符合我国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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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本文件与ISO4437-3:2014技术差异及其原因 (续)

本文件结构编号 技术差异 原因

6.5.2.1 删除了插口壁厚不应小于3mm要求
GB/T15558.2—2023中壁厚已全

部调整为不小于3mm

6.5.2.3
更改了聚乙烯管材的规范性引用文件,用 GB/T15558.2—

2023替换了ISO4437-2:2014
以符合我国国情

6.5.3.2

删除了允许的插入深度(电流调节型) 以符合我国国情

更改 了 聚 乙 烯 管 道 系 统 适 用 性 的 规 范 性 引 用 文 件,用

GB/T15558.5—2023替换了ISO4437-5:2014
以符合我国国情

6.5.3.3

删除了管件和相应的管材由不同等级的聚乙烯制造时,管件

及 相 关 熔 接 接 头 应 符 合 相 关 规 定 和 规 范 性 引 用 文 件

ISO13951

以符合我国国情

6.5.3.5

增加了出于技术需求和设计原因时,电熔管件插口端的最小

通径横截面要求

以符合我国国情

删去了电熔管件的插口端 与插口端表述重复

6.5.5 增加了法兰连接类管件的尺寸要求 行业应用需求,符合我国国情

6.5.6
删除了钢塑转换的螺纹要求和规范性引用文件ISO7-1、

ISO228-1
以符合我国国情

6.5.6.1
增加了钢塑转换的规范性引用文件 GB/T26255,同时删除

了ISO10838-1、ISO10838-2、ISO10838-3
以符合我国国情

— 删除了插口端、热熔承插管件相关尺寸 本文件不适用

6.6
更改了静液压(20℃,100h)试验参数

要求更为严格,承压PE管道要求

保持一致

增加了PE100-RC的“应变硬化试验(SHT)”性能 明确PE100-RC管件要求

6.7
增加了“灰分”“炭黑含量”“炭黑分散/颜料分散”性能要求 以符合我国国情

更改了氧化诱导时间参数 以适应我国国情

6.8

增加了与阀门的系统适用性要求 以符合我国国情

更改了聚乙烯管材的规范性引用文件,用 GB/T15558.2—

2023替换了ISO4437-2:2014
以符合我国国情

增加了聚乙烯阀门的规范性引用文件GB/T15558.4 以符合我国国情

— 删除了管件的变更 以适应我国国情

7.1.2 增加了组合制样要求 以适应我国国情

7.1.3
增加了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的规范性引用文件

GB/T2918
以适应我国国情

7.4
更改了尺寸测量的规范性引用文件,用 GB/T8806替换了

ISO3126
以符合我国国情

42

GB/T15558.3—2023



表B.1 本文件与ISO4437-3:2014技术差异及其原因 (续)

本文件结构编号 技术差异 原因

7.5
更改了静液压强度测量的规范性引用文件,用GB/T6111替

换了ISO1167-1:2006、ISO1167-4
以符合我国国情

7.6

更改了电熔承口管件的熔接强度测量的规范性引用文件,用

GB/T19808 替 换 了ISO13954;用 GB/T19806 替 换 了

ISO13955

以符合我国国情

7.7
更改了带插口端管件—对接熔接拉伸试验破坏形式测量的

规范性引用文件,用GB/T19810替换了ISO13953
以符合我国国情

7.8
将ISO13956中电熔鞍形管件的熔接强度的具体试验方法的

标准内容调整到附录D,并更改了试验步骤的技术要求
以符合我国国情

7.9
更改了鞍 形 旁 通 的 冲 击 强 度 测 量 的 规 范 性 引 用 文 件,用

GB/T19712替换了ISO13957
以符合我国国情

7.10
将EN12117中压力降的具体试验方法的标准内容调整到附

录E,并更改了试验步骤的技术要求
以符合我国国情

7.11 增加了应变硬化试验的规范性引用文件GB/T40919 以符合我国国情

7.12
更改了熔体质量流动速率(MFR)变化率测量的规范性引用

文件,用GB/T3682.1替换了ISO1133-1
以符合我国国情

7.13
更改了氧化诱导时间测量的规范性引用文件,用GB/T19466.6
替换了ISO11357-6

以符合我国国情

7.14 增加了灰分的规范性引用文件GB/T9345.1 以符合我国国情

7.15 增加了炭黑含量的规范性引用文件GB/T13021 以符合我国国情

7.16 增加了炭黑分散/颜料分散的规范性引用文件GB/T18251 以符合我国国情

8 增加了“检验规则”一章 以符合我国产品标准的编写规定

8.4.2 增加了计数抽样检验程序的规范性引用文件GB/T2828.1 以符合我国国情

9.2

增加了混配料、MOP标签要求 以符合我国国情

更改了可追溯条码的规范性引用文件,用 GB/T20674.4代

替ISO12176-4,同 时 增 加 了 二 维 码 的 规 范 性 引 用 文 件

ISO12176-5

以符合我国国情

更改了追溯码要求 给出相关标准依据,便于操作

11
更改了“包装”要求 符合我国产品标准的编写规则

增加了“运输、贮存”要求 符合我国产品标准的编写规则

— 删除了附录A“承插管件” 本文件不涉及该类管件

— 删除了附录D“管件/管材组合件的拉伸试验” 无对应的相关性能要求,无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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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本文件与ISO4437-3:2014技术差异及其原因 (续)

本文件结构编号 技术差异 原因

附录D

增加了“电熔鞍形管件熔接强度试验方法” 增加可操作性,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增加了聚乙烯管材和电熔管件组合试件的制备的规范性引

用文件GB/T19807
以符合我国国情

附录E 增加了“气体流量-压力降关系的测定” 增加可操作性,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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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电熔管件典型接线端示意图

  电熔管件典型接线端示意图见图C.1和图C.2,图C.1和图C.2分别举例说明了适用于电压不大于

48V的典型接线端示意图。
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1 ———导电区;

2 ———聚乙烯;

C1 ———接线端的外径(C1≥11.8mm);

C2 ———接线柱导电区的直径[C2=(4.0±0.1)mm];

C3 ———接线端的内径[C3=(9.5±1.0)mm];

C4 ———接线端导电区根部的最大外径(C4≤6.0mm);

H ———接线端内腔深度(H≥12.0mm);

H1———接线端端口距导电区顶面间的距离[H1=(3.2±0.5)mm];

H2———导电区,导电高度 H2 应满足 H2>7mm,且 H2≤H-H1。

图C.1 A型典型接线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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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1 ———导电区;

2 ———聚乙烯;

C1 ———接线端的外径[C1=(13.0±0.5)mm];

C2 ———接线柱导电区的直径[C2=(4.7±0.1)mm];

C3 ———接线端的内径(C3=10+0.5-0.1mm];

H ———接线端的内腔深度(H≥15.5mm);

H1———接线端端口与导电区顶面间的距离[H1=(4.5±0.5)mm]。

图C.2 B型典型接线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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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电熔鞍形管件熔接强度试验方法

D.1 概述

本附录描述了一种剥离试验方法,用于评价电熔鞍形管件与管材熔接形成的组合件的熔接强度,以
熔接面的韧性剥离百分比来表征。

注:一般采用配用管材规格的最小壁厚进行试验。

D.2 设备

D.2.1 一般要求

根据试验方案不同,选择相应的试验设备及工装。按图D.1或图D.2所示试验方案时,应分别选择

拉伸试验机和A1型或A2型工装;按图D.3所示试验方案时,选择拉伸试验机和B型工装。当管材公

称外径dn≥250mm时,可采用图D.4所示试验方案和C型工装。

D.2.2 拉伸试验机———A1型或A2型工装

D.2.2.1 拉伸试验机。具备足够的拉力,能将鞍形管件以(100±10)mm/min的速度从管材上连续

剥离。

D.2.2.2 承载销。外径至少为管材公称外径的1/2,可旋转。

D.2.2.3 适当的夹紧装置。能扣紧鞍形管件的边缘并将其从管材上剥离。
注:A1型夹紧装置从鞍形管件两侧边缘对称地扣紧并加载(见图D.1),A2型夹紧装置仅从鞍形管件一侧夹紧(见

图D.2)。

标引序号说明:

1———夹紧装置;

2———聚乙烯鞍形管件;

3———聚乙烯管材;

4———承载销。

图D.1 A1型试验装置典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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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1———夹紧装置,加载点可转动;

2———聚乙烯鞍形管件;

3———聚乙烯管材;

4———承载销。

图D.2 A2型试验装置典型示意图

D.2.3 拉伸试验机———B型工装

D.2.3.1 拉伸试验机,具备足够的拉力,能将鞍形管件以(100±10)mm/min的速度从管材上剥离。

D.2.3.2 承载销,外径至少为管材公称外径的1/2,可旋转。

D.2.3.3 适当的夹紧装置,能扣紧鞍形管件的边缘并将其从管材上连续剥离(见图D.3)。

标引序号说明:

1———夹紧装置;

2———聚乙烯鞍形管件;

3———聚乙烯管材;

4———承载销。

图D.3 B型拉伸试验装置典型示意图

D.2.4 拉伸试验机———C型工装

D.2.4.1 拉伸试验机,具备足够的拉力,能将鞍形管件以(100±10)mm/min的速度从管材上剥离。

D.2.4.2 适当的夹紧装置,能扣紧鞍形管件的边缘并将其从管材上剥离(见图D.4)。

D.2.4.3 带固定装置的支架,可将带鞍形管件的管材固定在支架上(见图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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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F ———拉力;

1 ———夹紧装置;

2 ———聚乙烯鞍形管件;

3 ———聚乙烯管材;

4 ———固定装置;

5 ———支架。

图D.4 C型试验装置典型示意图

D.3 试样

D.3.1 试样制备

D.3.1.1 按制造商说明及相关产品标准将管材和电熔鞍形管件熔接制成组合件。焊制组合件应选用

GB/T19807规定的条件焊制。
D.3.1.2 除非另有规定,连接鞍形管件的主管上不应打孔。
D.3.1.3 鞍形管件两端的管材自由长度不应小于0.1dn(dn 为管材公称外径)。在C型试验方案中,鞍
形管件两端的管材自由长度应确保管材能延伸至固定装置外。
D.3.1.4 在C型试验方案中,应沿管材轴线剖开,见图D.4。
D.3.1.5 拆除焊制过程中固定样件的螺钉、螺栓和其他辅助固定装置(例如:鞍形管件的下抱箍)。
D.3.1.6 为便于操作,鞍形管件的分支端可去除。为促使剥离发生于熔接面上,可去除部分非熔接的

部位。
注:管材壁厚会影响剥离力的大小。

D.3.2 试样数量

除另有规定外,试样数应为3个。

D.4 状态调节

在熔接完成至少24h后进行试验。
试样在(23±2)℃环境温度条件下状态调节至少6h后,按D.5步骤进行试验。

D.5 步骤

在环境温度(23±2)℃条件下,按下列步骤进行试验。
a) 对于A1型、A2型和B型试验,将承载销穿过管材的内孔;对于C型试验,从管材上靠近鞍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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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件的部位将组合件固定至支架上。
b) 将试样与工装装至试验机上,使鞍形管件以(100±10)mm/min的速度从管材上剥离。

注1:用拉伸试验机和A1型工装进行试验的安装形式示例见图D.1,用拉伸试验机和 A2型工装进行试验的

安装形式示例见图D.2,用拉伸试验机进行试验的安装形式示例见图D.3,dn≥250mm时C型试验的安

装形式见图D.4。

c) 持续加载,直至试样完全剥离或组合件中的管材(或管件)发生破坏。试验过程中若试样滑出

工装,可重新装夹并继续试验。对于A2型试验,重新装夹时允许改夹鞍形管件的另一侧。如

果无法剥离,可降至较低的拉伸速率(25±5)mm/min进行试验。
d) 检查试样并记录破坏位置(例如,破坏发生在管材还是鞍形管件上、是在线圈之间还是熔接面

上)、破坏类型以及是否可见脆性破坏表面。典型破坏特征示意图见图D.5、图D.6。
注2:如果熔接面未发生分离(例如管材或鞍形管件发生断裂时),通常认为e)、f)、g)和h)中的脆性破坏比例

为0。此时在图D.1、图D.2、图D.3或图D.4中变更一种试验方案重新测试,或者以样条弯曲法(见

ISO21751)代替本方法。

e) 测量并记录熔接区域径向最大脆性破坏长度l和熔接区域径向总宽度y。
f) 按公式(D.1)计算剥离百分比Ld:

Ld=l/y×100% …………………………(D.1)
式中:
l———径向最大脆性破坏长度,单位为毫米(mm);

y———熔接区域径向总宽度,单位为毫米(mm)。

g) 测量和记录熔接区域脆性破坏的面积A。
h) 按公式(D.2)计算剥离面积百分比Ad:

Ad=A/Anom×100% …………………………(D.2)
式中:
Ad ———剥离面积百分比;

A ———实际熔接区域脆性破坏的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Anom———熔区理论总面积,由制造商给出或实测管件得到,单位为平方米(m2)。

标引序号说明:

l———径向最大脆性破坏长度;

y———熔接区域径向总宽度;

1———管材表面;

2———韧性破坏;

3———熔接面未熔合区的脆性破坏;

4———电熔线圈间脆性破坏。

图D.5 熔接界面的典型脆性破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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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l———径向最大脆性破坏长度;

y———熔接区域径向总宽度;

1———管材表面;

2———韧性破坏;

3———电熔线圈间脆性破坏。

图D.6 熔接界面的典型韧性破坏示意图

D.6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a) GB/T15558.3—2023的本附录编号;

b) 试样的完整标识;

c) 鞍形管件的公称尺寸;

d) 管材的尺寸(公称外径,壁厚或SDR,MRS值);

e) 试样的熔接条件;

f) 试验温度;

g) 试验速度;

h) 试样数量;

i) 试验方案,例如拉伸(A1型或A2型)、拉伸(B型)或C型;

j) 每个试样的破坏类型(如韧性破坏或脆性破坏),以及破坏外观的详细描述,例如:从熔接面剥

离、线圈之间撕裂,还是管材或管件屈服破坏。当Ld≥25%或Ad≥12%时,宜给出破坏表面

的照片;

k) 剥离的百分比,Ld 和Ad;

l) 试验过程中及试验完成后观察到的现象;

m)任何可能影响试验结果的因素,如未在本附录中说明的任何偶发事件和操作细节;

n) 试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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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

气体流量-压力降关系的测定

E.1 概述

本附录描述了在2.5×10-3MPa气压下测定塑料管道系统部件的气体流量与压力降关系的试验方

法。本方法适用于燃气输送用聚乙烯(PE)管道系统中的机械管件、阀门、鞍形旁通及其他部件。得到

的数据可用于计算气体在特定压力降下的流量。

E.2 原理

主压力保持恒定时,在规定的范围内调节气体通过管道部件的流量以评估其压力降。根据上述测

量结果,确定在适当压力降下(与部件尺寸相关)所对应的平均气体流量,其他气体的流量可根据其密度

的不同计算得出。
下列参数由引用本附录的相关标准设定:

a) 试样数量(见E.4.2);

b) 压力降的相关值,Δpn(见E.6.2);

c) ρair的相关值,包括温度和压力;

d)ρgas的相关值,包括温度和压力。

E.3 仪器和装置

E.3.1 气源。

E.3.2 压力控制器,能维持输出压力(2.5±0.05)×10-3MPa(表压)。

E.3.3 流量表,容积式或涡轮式,精度为±2%。

E.3.4 压力表,测量主管线的压力(等级0.6或更高)。

E.3.5 微压(差压)表,测量压表,Δp,等级0.25。

E.3.6 出口阀。

E.4 试样

E.4.1 制备

试样由待测部件和与其SDR相同的两段PE管材熔接或连接而成,并应具有适当的接头以与压力

降测试设备相连。
管材自由长度和试验组件安装尺寸应符合图E.1。
对于鞍形旁通,安装后应保证能测量通过分支端的压力降。
测试部件需要在主管上冷挤切孔时,其内圆周边各点应与主管内孔平齐且无毛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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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A  ———压力控制器;

B ———流量表;

C ———压力表;

E ———出口阀;

F ———缓冲罐;

G ———差压表;

———试验组件。

图E.1 测试流量-压力降关系的试验安装示意图

E.4.2 数量

试样数量为1个。

E.5 步骤

E.5.1 在(23±2)℃环境温度下进行。

E.5.2 部分开启出口阀门。

E.5.3 打开进口阀的压力控制器A,以使空气开始流动并保证空气仅从出口散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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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4 调整压力控制阀A使主管上P1 处压力为(2.5±0.05)×10-3MPa,可由压力表C测得。
E.5.5 读取并记录流量表B(见E.5.9)的流量Q 和差压表G(见图E.1)的压力降Δp。

注:差值Δp 是P1 和P2 两点之间的压力差。

E.5.6 开启出口阀E使主管线P1 点的压力降低大约0.5×10-3MPa,由压力表C测得。

E.5.7 增加流量直到主管的压力恢复到(2.5±0.05)×10-3MPa,由压力表C测得。
E.5.8 测量并记录流量Q 和压力降Δp。
E.5.9 重复步骤E.5.6、E.5.7、E.5.8,直到出口阀E完全打开。对于鞍形旁通,应测量通过分支端的压

力降。

E.6 结果计算

E.6.1 用E.5.5、E.5.8和E.5.9得到的各组压力降和相应流量进行计算。
a) 按式(E.1)计算通过部件出口管(E.4.1)的流速v:

v≈Q/(3600×A) …………………………(E.1)
式中:
v ———流速,单位为米每秒(m/s);
Q ———空气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A ———出口管内部截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如果满足下列条件,则认为数据有效:
1) 至少获得五组Q 和Δp,并计算出不同的v 值;
2) 至少有一个v 值≤2.5m/s;
3) 至少有一个v 值≥7.5m/s。
否则:
1) 调整进口阀开口,重复步骤E.5.4和E.5.5以增补必要的数据;
2) 如果在(2.5±0.05)×10-3MPa压力下得不到大于或等于7.5m/s的v 值,停止试验,并

在报告中说明。
b) 利用各组数据按式(E.2)计算系数F1:

F1=Δp/Q2 …………………………(E.2)
式中:
F1———系数;
Δp———测得的压力降,单位为兆帕(MPa);
Q ———空气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计算F1 的平均值。

E.6.2 用F1 的平均值和规定的压力降Δpn 计算在此压力降下空气的平均流量Qa。

E.6.3 用公式(E.3)换算其他任何气体Qgas(如天然气)的当量流量:

Qgas=Qa× ρair
ρgas

…………………………(E.3)

  式中:
Qgas———当量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Qa ———在相应压力降下的平均空气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ρair ———除非在相关标准中另有规定,在23℃和0.1MPa条件下空气的密度,单位为立方米每小

时(m3/h);

ρgas———除非在相关标准中另有规定,在23℃和0.1MPa条件下燃气的密度,单位为立方米每小

时(m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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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含以下内容:

a) GB/T15558.3—2023的本附录编号;

b) 试样的详细标识,包括制造商、生产日期和规格;

c) 环境温度;

d) 各组测试数据(见E.6.1),包括压力降、流量及相应流速;

e) F1 的平均值,即压力降和流量(见E.6.1)的关系;

f) 空气(见E.6.2)和其他气体(见E.6.3)在规定压力降下的计算流量;

g) 任何可能影响试验结果的因素,如偶发事件或本附录没有规定的操作细节;

h) 试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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